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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审字【2025】第 0000号

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的财务报

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

表以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编制财务报表时，

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贵单位对所提供的与本年审计相关的资料负责，并保证资料真实、合法、完整。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贵单位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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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具审计报告。报告贵单位财务状况及遵守北京市民政局年检工作的要求及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经制度情况。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五、基本情况

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成立于 2017年 8月 1日；2024年 12月 24

日取得北京市民政局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证书号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000MJ01626823，证书有效期为 2024年 12月 24日至

2025年 12月 23日。

2023年度贵单位年检结论为合格。

（一）法定代表人：庄青。

（二）开办资金：10万元。

（三）业务范围：开展医药卫生科技领域专题研究、学术交流、专业培训、

咨询服务、合作交流；编辑内部刊物；承办医药卫生科技领域政府委托项目。

（四）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号院五区 1号楼一层 105房间。

（五）业务主管单位：无。

（六）举办者：杜亚宏、周静。

（七）出资者及出资比例：杜亚宏以货币出资 1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00.00%。

（八）组织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理事长负责。

（九）理事会人员构成：理事会成员 7人，监事 1人。

（十）内设机构：综合管理部、合规监督办公室、财务部、项目部、网络信

息技术办公室。

（十一）单位规模：专职职工 7人、兼职人员 1人。

（十二）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专职财务人员 2人，配备专职会计 1

人、出纳人员 1人。

（十三）全部开户银行名称、账号以及账户：

基本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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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604156783

一般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账号：110949233710801

贵单位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本年度账号和账户使用

状态正常；

（十四）许可证：无。

（十五）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贵单位共有在职工作人员 8

人，其中，专职人员 7人，兼职人员 1人，与 8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为 7人办理

了社会保险。

六、审计情况

（一）截至 2024年资产、负债、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等情况：

1、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15,564,686.02 元，其中：货币资金

15,345,689.64 元（银行存款 15,345,689.64 元）、应收款项 76,345.75 元、预付

账款 54,351.58 元、待摊费用 88,299.05 元。

2、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14,677,555.59 元，其中：应付款项

209,311.01 元、应付工资 58,231.17 元、应交税金 276,654.08 元、预收账款

7,630,017.00 元、预提费用 6,503,342.33元，资产负债率为 94.30%。

3、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887,130.43 元，其中：

限定性净资产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887,130.43 元（其中：开办资金

100,000.00 元、累计结余 787,130.43 元）。

4、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887,130.43 元，比 2023

年增加 320,702.28 元，2024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金的 887.13%。

（二）2024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收入合计 27,366,217.95 元，费用总额 27,046,051.48 元，限定性

资产转为非限定性资产 0.00 元，本年净资产增加 320,166.47 元。

（1）2024年度收入总额 27,366,217.95 元，其中：

①捐赠收入 6,497,372.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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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供服务收入 20,809,979.31 元；

③商品销售收入 0.00 元；

④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

⑤投资收益 0.00 元；

⑥其他收入 58,866.39 元，其中：利息收入 54,156.97元，其他 4,709.42元。

（2）2024年度费用总额 27,046,051.48 元，其中：

①业务活动成本 26,224,805.72 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会议费 17,130,715.13

交通费 154,874.53

餐费 312,087.90

劳务费 4,960,709.45

制作费 43,274.56

设计费 4,426.79

招待费 329,800.00

租车费 118,276.74

场地租赁费 6,981.13

营业税金 52,631.87

服务费 2,929,883.50

住宿费 179,826.42

会议物资 1,317.70

合计 26,224,805.72

②管理费用 801,297.11 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工资、奖金、补贴 298,656.73

住房 12,600.00

社保 85,714.12

福利费 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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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费 23,507.35

房屋租赁费 322,254.49

交通费 516.21

招待费 1,684.00

服务费 28,103.77

快递费 380.00

通讯费 681.92

装修费 26,783.52

合计 801,297.11

③筹资费用 0.00 元；

④其他费用 19,948.65 元，其中：手续费 3,327.41元，所得税 16,621.24元。

2、本年度不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不存在有违反规定取得的收入、支

出费用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行为。

3、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

（1）主要收入类型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2）票据使用类型为：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增值税发票。

（3）票据使用规范，各项收入按规定开据发票。

4、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捐赠单位
捐赠 接受捐赠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
时间 数额

卡尔蔡司（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3,725,203.00 未限定用途 3,725,203.00

北京惠康仁爱公

益基金会
2024 年 2,002,412.00 未限定用途 2,002,412.00

亿腾医药（苏州）

有限公司
2024 年 459,133.00 未限定用途 459,133.00

广东香山堂药业

有限公司
2024 年 310,624.25 未限定用途 310,624.25

合计 — 6,497,372.25 — 6,497,372.25

5、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无。

6、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2024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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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

进行会计核算，按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7、纳税情况：

（1）2024年度实际纳税金额 0.00 元。

项目 期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数

个人所得税 13,334.53 577,779.40 440,042.56 151,071.37

增值税 -49,405.98 2,001,538.32 1,845,222.50 106,909.84

所得税 1,098.54 16,621.24 5,461.50 12,258.28

城建税 26,352.88 22,611.04 3,741.84

教育费附加 11,294.07 9,690.42 1,603.65

地方教育费附加 7,529.38 6,460.28 1,069.10

合计 -34,972.91 2,641,115.29 2,329,488.30 276,654.08

（2）贵单位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6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

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执行

期限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19号）：一、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含本

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执行期限至 2027年 12月 31日。

（三）非营利性的体现

根据章程规定，贵单位是非营利性机构，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未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未将贵单位的积累用于分配（未将盈余分红）。

3、本年度未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不存在举办者及举办者关联单位大额借款。

（四）资产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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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

贵单位已建立相关的资产管理制度。对所拥有的资产可以做到依法管理和使

用。本年度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0.00 元，累计折旧 0.00 元，年末净值 0.00 元。

2、新购固定资产及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1）本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情况：

2024年度未购置固定资产。

（2）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2024年度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3、对外投资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无对外投资。

4、无形资产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未购入无形资产。

（五）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

1、货币资金年末余额 15,345,689.64 元

金额单位：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391,008.85 15,345,689.64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计 — 1,391,008.85 15,345,689.64

2、短期投资年末余额 0.00 元

3、应收款项年末余额 76,345.75 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

额的比例（%）

应收账款 4,980.00 96.60 49,741.00 65.15

其他应收款 175.39 3.40 26,604.75 34.85

合 计 5,155.39 100.00 76,345.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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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49,741.00 元，主要债务人（前五名）：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94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98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郑州市中心医院 16,517.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4,776.00 培训费 1年以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榆

林医院
3,96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合计 34,173.00 — —

5、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26,604.75 元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24,028.00 押金 1年以内

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 456.27 手续费 1年以内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70.48 手续费 1年以内

代扣代缴住房公积金 2,050.00
代扣代缴住房公

积金
1年以内

合计 26,604.75 — —

6、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54,351.58 元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人卫大厦有限公司 23,600.00 服务费 1年以内

济南绿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5,882.00 会议费 1年以内

上海衡山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4,770.00 会议费 1年以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公司
99.58 通讯费 1年以内

合计 54,351.58 — —

7、存货期末余额 0.00 元

8、待摊费用期末余额 88,299.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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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装修费 94,954.13 20,128.44 26,783.52 88,299.05

合计 94,954.13 20,128.44 26,783.52 88,299.05

9、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0.00 元

10、 固定资产年末净值0.00 元

11、 在建工程年末余额0.00 元

12、 无形资产年末余额0.00 元

13、 长短期借款年末余额0.00 元

14、 应付款项年末余额209,311.01 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付款项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付款项总

额的比例（%）

应付账款 488,309.20 91.70 139,500.00 66.65

其他应付款 44,202.01 8.30 69,811.01 33.35

合 计 532,511.21 100.00 209,311.01 100.00

15、 应付账款年末余额139,500.00 元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澎湃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139,500.00 会议费 1年以内

合计 139,500.00 — —

16、 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69,811.01 元，主要债权人（前五名）：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培训费 60,858.01 培训费 1年以内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68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劳务费 8,150.00 劳务费 1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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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基金 123.00 手拉手基金 1年以内

合计 69,811.01 — —

17、 应付工资年末余额 58,231.17 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8,293.10 298,656.73 261,513.94 45,435.89

社保 1,676.39 85,714.12 74,595.23 12,795.28

公积金 12,600.00 12,600.00

合计 9,969.49 396,970.85 348,709.17 58,231.17

18、 应交税金年末余额 276,654.08 元

金额单位：元

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个人所得税 13,334.53 151,071.37 3%-45%

增值税 -49,405.98 106,909.84 6%

所得税 1,098.54 12,258.28 25%

城建税 3,741.84 7%

教育费附加 1,603.65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1,069.10 2%

合计 -34,972.91 276,654.08 —

19、 预收账款年末余额 7,630,017.00 元，主要债权人（前五名）：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2,200,00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815,00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65,00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420,000.00 培训费 1年以内

合计 5,540,000.00 — —

20、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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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性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566,428.15 27,366,753.76 27,046,051.48 887,130.43

合计 566,428.15 27,366,753.76 27,046,051.48 887,130.43

（六）委托理财

贵单位本年度无委托理财事项。

（七）投资收益

贵单位本年度未取得投资收益。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民办非企

业单位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杜亚宏
举办者、出资

人

周静 举办者

卡尔蔡

司（上

海）管理

有限公

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惠

康仁爱

公益基

金会

主要捐赠人

亿腾医

药（苏

州）有限

公司

主要捐赠人

广东香

山堂药

业有限

公司

主要捐赠人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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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应收账款：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合 计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预付账款：

合 计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应付账款：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

预收账款：

合 计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本年度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资产。

（十）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受托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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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贵单位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贵单位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25年 5月 8日贵单位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七、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管理建议

（一）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无。

（二）管理建议

无。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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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会民非 01 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 --- 流动负债： --- ---

货币资金 1 1,391,008.85 15,345,689.64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532,511.21 209,311.01

应收款项 3 5,155.39 76,345.75 应付工资 25 9,969.49 58,231.17

预付账款 4 297.57 54,351.58 应交税金 26 -34,972.91 276,654.08

存货 5 预收账款 27 417,480.00 7,630,017.00

待摊费用 6 94,954.13 88,299.05 预提费用 28 6,503,342.33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债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1,491,415.94 15,564,686.02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924,987.79 14,677,555.59

长期投资： --- ---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 ---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 ---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固定资产净值 15 受托代理负债： --- ---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924,987.79 14,677,555.59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 ---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566,428.15 887,130.43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净资产合计 41 566,428.15 887,130.43

受托代理资产： --- ---

受托代理资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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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22 1,491,415.94 15,564,686.0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1,491,415.94 15,564,686.02

业 务 活 动 表

2024 年度 会民非 02 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 --- --- --- --- ---

其中：捐赠收入 1 1,254,974.25 1,254,974.25 6,497,372.25 6,497,372.25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12,724,243.29 12,724,243.29 20,809,979.31 20,809,979.31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7 39,022.85 39,022.85 58,866.39 58,866.39

收入合计 8 14,018,240.39 14,018,240.39 27,366,217.95 27,366,217.95

二、费用 --- --- --- --- --- ---

（一）业务活动成本 9 12,893,210.37 12,893,210.37 26,224,805.72 26,224,805.72

其中：人员费用 10

日常费用 11 12,865,097.95 12,865,097.95 26,172,173.85 26,172,173.85

固定资产折旧 12

税费 13 28,112.42 28,112.42 52,631.87 52,631.87

（二）管理费用 14 1,004,303.10 1,004,303.10 801,297.11 801,297.11

（三）筹资费用 15

（四）其他费用 16 2,217.20 2,217.20 19,948.65 19,948.65

费用合计 17 13,899,730.67 13,899,730.67 27,046,051.48 27,046,051.4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8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19 118,509.72 118,509.72 320,166.47 320,1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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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2024 年度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卫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 ---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8,312,372.25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12,848,503.90 25,095,260.01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1,004,068.45 2,700,247.69

现金流入小计 8 13,852,572.35 36,107,879.95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165,059.93 324,849.22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1 13,259,621.88 18,647,549.37
支付的税金 12 644,943.69 1,137,751.13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3 304,350.56 2,043,049.44

现金流出小计 14 14,373,976.06 22,153,199.1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521,403.71 13,954,680.7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6 ---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7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8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9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

现金流入小计 21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2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3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

现金流出小计 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7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8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现金流入小计 3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3

现金流出小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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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 -521,403.71 13,954,6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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